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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以下简称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嘉泽新能、公司、发行

人 
指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619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

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指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行为 

本报告、本发行情况报

告书 
指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

告书》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

商） 
指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

合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信永中和、审计机构、

验资机构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定价基准日 指 发行期首日，即 2019 年 12 月 3 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注：本报告书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数值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是由于数字四舍

五入造成的。



                            

 

 

第一节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1、2018 年 11 月 26 日，嘉泽新能召开二届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 

2、2018 年 12 月 12 日，嘉泽新能召开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 

3、2019 年 4 月 25 日，嘉泽新能召开二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相关议案。 

（二）本次发行监管部门审核过程 

1、2019 年 7 月 5 日，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公司本次非公

开发行的申请。 

2、2019 年 8 月 30 日，嘉泽新能收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1501 号《关

于核准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发行人非公

开发行不超过 38,660 万股新股。 

（三）募集资金及验资情况 

本次发行认购款项全部以现金认购，5 个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联

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指定的银行账户。2019 年 12 月 9 日，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上会师报字（2019）第 6737 号《验资报告》，确认截至 2019

年 12 月 9 日，海通证券收到嘉泽新能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

总额人民币 483,973,000 元。 

2019 年 12 月 9 日，海通证券将扣除保荐承销费（含增值税）后的上述认购

股款余额 464,973,000 元划转至公司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2019 年 12 月

10 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XYZH/2019YCMCS10309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9 年 12 月 9 日，公司实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141,100,000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83,973,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

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18,387,830.18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65,585,169.82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股本）为人民币 141,100,000.00 元（大

写：人民币壹亿肆仟壹佰壹拾万元整），资本公积为人民币 324,485,169.82 元（大

写：人民币叁亿贰仟肆佰肆拾捌万伍仟壹佰陆拾玖元捌角贰分）。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对本次募集资金实施专户管理，专款专用。 

（四）股权登记情况 

2019 年 12 月 17 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股份的股权登记手续。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

为人民币 1.00 元。 

（二）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行。 

（三）发行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期首日，即 2019 年

12 月 3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不低于 3.43 元/股（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具体发行价格在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根据有关规定及其他发行对象申购

报价等市场询价情况，最终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与联席主承销商按照价

格优先的原则合理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最终发行价格为 3.43 元/股。 

（四）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141,100,000 股。 

（五）锁定期安排 

发行对象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六）上市地点 

限售期满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将申请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七）募集资金和发行费用 

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 XYZH/2019YCMCS10309 号验资报告，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83,973,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

18,387,830.18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65,585,169.82 元。 

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项目 含增值税金额（元） 不含增值税金额（元） 

保荐承销费 19,000,000.00 17,924,528.30 

律师费 200,000.00 188,679.24 

验资服务费 150,000.00 141,509.43 

登记费 141,100.00 133,113.21 

合计 19,491,100.00 18,387,830.18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概况 

（一）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2019 年 11 月 21 日，发行人、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联席

主承销商华泰联合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发行方案相关文件并启动发行。2019 年

11 月 21 日，发行人、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和联席主承销商华泰



                            

 

 

联合以电子邮件、邮件等方式向共计 52 名认购对象发送了《宁夏嘉泽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邀请书》（以下简称“《认购邀请书》”），并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程序、原则进行了簿记工作。根据簿

记结果，在 26 日申购报价时间内，无认购对象进行报价。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

商经协商决定中止本次发行，并于 2019 年 11 月 26 日、11 月 27 日通过邮件、

电话、书面等方式就中止发行事项通知了收到《认购邀请书》的全部 52 名认购

对象，全部认购对象同意中止本次发行。以上过程经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北京）

事务所见证。 

2019 年 12 月 2 日，发行人、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联席主

承销商华泰联合经协商后重新启动发行。 

联席主承销商于 2019 年 12 月 2 日共向 53 家机构送达了《认购邀请书》，在

《认购邀请书》确定的有效报价时间内，联席主承销商共收到 5 份有效的《宁夏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购报价单》（以下简称“《申购报价

单》”）。根据《认购邀请书》确定的定价和配售规则，公司、联席主承销商确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3.43 元/股。 

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申购金额 

（万元） 

申购价格 

（元/股） 

是否有

效 

1 
国金鼎兴通汇（厦门）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4,989.10 3.43 是 

2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1,970.70 3.43 是 

3 
宁夏产业引导基金管理中心（有限

公司） 
9,981.30 3.43 是 

4 
宁夏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6,482.70 3.43 是 

5 山东国瑞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4,973.50 3.43 是 

合计 48,397.30   

公司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发行的股份配售规则以及有效申购的簿记建

档情况，对有效认购对象进行配售。各发行对象的申购报价及获得配售的情况如

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价格 

（元/股） 

获配股数

（股） 

占发行后总股

本比例 
锁定期 

1 

国金鼎兴通汇（厦门）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3.43 43,700,000 2.11% 12 个月 

2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3.43 34,900,000 1.68% 12 个月 

3 
宁夏产业引导基金管理中

心（有限公司） 
3.43 29,100,000 1.40% 12 个月 

4 
宁夏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3.43 18,900,000 0.91% 12 个月 

5 
山东国瑞能源集团有限公

司 
3.43 14,500,000 0.70% 12 个月 

合计  141,100,000 6.80%  

公司最终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与发行数量如下表所示：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配售股数 

（股） 

配售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 
国金鼎兴通汇（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43,700,000   149,891,000  12 

2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4,900,000   119,707,000  12 

3 宁夏产业引导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公司）  29,100,000   99,813,000  12 

4 宁夏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900,000   64,827,000  12 

5 山东国瑞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14,500,000   49,735,000  12 

合计 141,100,000 483,973,000  

参与认购的对象按照《认购邀请书》的约定提交了《申购报价单》及完整的

附件清单，申购价格、申购数量和履约保证金缴纳情况均符合《认购邀请书》的

约定，申购报价合法有效。 

参与本次认购的所有私募投资基金已在 2019 年 12 月 4 日（T-1 日）下午 17

时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法规规定完成私募

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基金的备案。 

参与本次认购的对象均在《认购邀请书》所列示的公司和个人名单内。 

（二）各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1、国金鼎兴通汇（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厦门片区屿南四路7号自贸金融中心A栋8

层13单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国金鼎兴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金额 14,989.10万元 

经营范围 
依法从事对非公开交易的企业股权进行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对第一

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2、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银川市金凤区阅海湾中央商务区阅海路33号鸿丰大厦18层1801室 

法定代表人 刘杰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

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对外投资;买卖有价证券;

发行债权、资金拆借和向其它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破产管理;财务、投

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资产及项目评估;经批准的资产证券化业

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非金融机构低效无效资产业务;企业资

产的重组、阶段性持股、财富管理;银监会和地方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

它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宁夏产业引导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 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192号亲水商业广场(亲水商务中心)F902室 

法定代表人 郭聿维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自治区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管理;其他非证券业务的投资,投资管理、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宁夏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192号亲水商务中心13楼 

法定代表人 赵其宏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重大产业项目的投资;资产经营管理;不良资产和低效无效资产清收处置;

股权管理;担保、再担保、股权投资基金、典当、投资咨询业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山东国瑞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11111号华润中心万象城58层5801室 

法定代表人 杨列军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经营范围 

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项目工程的建设及运营管理;售电;机电设备安装工

程总承包;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设备及其配件的设计、销售及其售后服

务。垃圾电站、生物质发电项目工程的建设及运营管理;工程造价及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关联关系核查及备案情况核查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

实施指引（试行）》，本次发行最终获配的投资者均已按照相关法规和《认购邀

请书》中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提交了相关材料，联席主承销商对其进行了投

资者分类及风险承受等级匹配，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别 

/风险承受等级 

风险等级与风险承受能力 

是否匹配 

1 
国金鼎兴通汇（厦门）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专业投资者 是 

2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是 

3 
宁夏产业引导基金管理中心

（有限公司） 
专业投资者 是 

4 
宁夏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普通投资者 C4 是 

5 山东国瑞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普通投资者 C4 是 

本次发行对象获配产品的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名称 认购产品 

1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2 
宁夏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自有资金 

3 山东国瑞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4 
宁夏产业引导基金管理中心（有限

公司） 
宁夏产业引导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公司） 

5 
国金鼎兴通汇（厦门）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金鼎兴通汇（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联席主承销商核查了各认购对象的股权状况，确认本次发行认购对象不包括

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联席主承销商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



                            

 

 

人员直接认购或通过结构化等形式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上述认购对象

未以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受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提供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上述各认购对象及其管理的产品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基

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认定的私募投资基

金或资产管理计划的，均在规定时间完成登记或备案程序。 

本次发行最终配售对象中，宁夏产业引导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公司）以及国

金鼎兴通汇（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参与认购的产品属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点办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范围内需登记和备案的产品，经核查，上述机构及其

管理的产品均已按照规定完成登记和备案。 

本次发行最终配售对象中，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宁夏国有资产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山东国瑞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为一般法人，不属于私募资金

范畴。该配售对象认购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资金的情形，均不在《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

（试行）》所规定的登记备案范围内，无需履行相关的登记备案手续。 

本次发行最终配售对象均已承诺：“获配投资者在锁定期内，委托人、合伙

人不得转让其持有的产品份额或退出合伙。” 

四、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情况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名 称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周杰 

保荐代表人 ：  石迪、黄洁卉 

项目协办人 ：  陈魏龙 



                            

 

 

项 目 成 员 ：  陈相君、袁先湧、邬岳阳 

住 所 ： 广东路 689 号海通证券大厦 14 楼 

电 话 ：  021-23219000 

传 真 ：  021-63411627 

（二）联席主承销商 

名 称 ：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江禹 

住 所 ：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2 号丰铭国际大厦 A 座 6 层 

电 话 ：  010-56839300 

传 真 ：  010-56839400 

项 目 成 员 ：  刘威、袁晓莉、左宝祥、潘航、陈博文 

（三）发行人律师 

名 称 ：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负  责  人 ：  刘继 

住 所 ：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 38 号泰康金融大厦 9 层 

电 话 ：  010-65890699 

传 真 ：  010-65176800 

经 办 律 师 ：  沈义、杨宏 

（四）发行人会计师 

名 称 ：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  责  人  ：  叶韶勋 

住 所 ：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8 层 

电 话 ：  010-65542288  

传 真 ：  010-65547190  



                            

 

 

经办注册会计师 ：  李耀忠、祁恪新 

（五）验资机构 

名 称 ：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  责  人  ：  叶韶勋 

住 所 ：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8 层 

电 话 ：  010-65542288 

传 真 ：  010-65547190 

经办注册会计师 ：  李耀忠、祁恪新 



                            

 

 

第二节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相关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截至2019年9月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数量和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金元荣泰投资管理（宁夏）有限公司  625,671,237  32.37% 

2 北京嘉实龙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93,209,043  20.34% 

3 宁夏比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6,612,300  10.17% 

4 
GoldmanSachs Investments Holdings （ Asia ）

Limited 
194,912,305  10.08% 

5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自营  98,305,944  5.09% 

6 陈波  26,746,788  1.38% 

7 李哲  10,000,000  0.52% 

8 赵继伟  7,500,000  0.39% 

9 张建军  7,500,000  0.39% 

10 乌买尔江·奥斯曼  7,000,000  0.36% 

 合  计 1,567,457,617  81.09%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股份登记日）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数量和

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 金元荣泰投资管理（宁夏）有限公司  625,671,237  30.17% 

2 北京嘉实龙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93,209,043  18.96% 

3 宁夏比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6,612,300  9.48% 

4 
GoldmanSachs Investments Holdings（Asia）

Limited 
192,643,705  9.29% 

5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自营  98,305,944  4.74% 

6 
国金鼎兴通汇（厦门）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3,700,000  2.11% 

7 宁夏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4,900,000  1.68% 



                            

 

 

8 
宁夏国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宁夏产业引导基

金管理中心（有限公司）（注：系证券账户名称） 
  29,100,000  1.40% 

9 陈波 26,746,788 1.29% 

10 宁夏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8,900,000  0.91% 

 合计 1,659,789,017 80.03%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增加 141,100,000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本次非公

开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

下： 

股份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 

（股） 

股份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有 限 售 条

件股份 
 1,429,245,312  73.94% 141,100,000 1,570,345,312 75.71% 

无 限 售 条

件股份 
 503,754,688  26.06% -  503,754,688  24.29% 

合计  1,933,000,000  100.00% 141,100,000 2,074,100,000 100.00% 

（二）对资产结构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

将合理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提升公司的偿债能力，进一步改善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资产结构。 

（三）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募投项目的建设和运营及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保持不变，本次发行不会对

公司的业务及资产产生重大影响。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更，本次发行不会对

公司现有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继续加强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五）对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后，公司高管人员结构不会发生变化。 

（六）对公司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间在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等

方面不会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在业务经营方面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实际控制人

之间产生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亦不会发生公司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实

际控制人之间因本次发行事项导致新增关联交易的情形。



                             

 

第三节 中介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 

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关

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联席主承销商华泰

联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1、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获得了中国证监会的核

准； 

2、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募集资金金额及限

售期符合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核准文件的要求； 

3、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股票配售过程、缴款和验资合规，符合《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4、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选择等各个方面，遵循了

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已依法取得所需的授权和批准，本次发行

的批准程序合法、合规；本次发行的《认购邀请书》、《申购报价单》、申购报价

的过程、《认购合同》、缴款及验资的程序均符合《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

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符合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本次发行

方案及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的发行过程合法、合规，发行

结果公平、公正。 



                             

 

第四节 中介机构声明 

一、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声明 

本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已对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协办人签名：                

                 陈魏龙 

 

 

保荐代表人签名：                                          

                  石  迪                  黄洁卉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名：                  

                          周  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18 日 

 



                             

 

二、联席主承销商声明 

本联席主承销商已对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

况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                  

               江禹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12 月 18 日 

 

 



                             

 

三、发行人律师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与本所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的律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

引用的法律意见的内容无异议，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引用内容而出现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经办律师：                                              

沈  义                      杨  宏 

 

负责人：                    

刘  继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2019 年 12 月 18 日 



                             

 

四、会计师事务所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

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

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李耀忠                      祁恪新 

 

事务所负责人：                     

叶韶勋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9 年 12 月 18 日 



                             

 

五、验资机构声明 

本所及签字的注册会计师已阅读本发行情况报告书，确认本发行情况报告书

与本所出具的报告不存在矛盾。本所及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发行人在本发行情况报

告书中引用的本所出具的财务报告的内容无异议，确认发行情况报告书不致因所

引用内容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签字注册会计师：                                              

李耀忠                      祁恪新 

 

事务所负责人：                     

叶韶勋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19 年 12 月 18 日 



                             

 

第五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保荐机构海通证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2、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二、查阅地点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绿地 21 城企业公园 D 区 68 号楼 

电话：0951-5100532 

三、查阅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 9:00至 11:00、下午 14:30至 16:30。 

四、信息披露网址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页无正文，为《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

书》之盖章页）  

  

  

 

发行人：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18 日 

 


